
合同编号：
培训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签订时间：            202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安徽芜湖                  
有效期限：            202 年  月  日             
培训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                    
电子信箱：                                               
受托方（乙方）：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住  所  地：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永和路1号                
法定代表人：                聂小林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永和路1号                 

电    话：                          传  真：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项目进行 服务          的专项培训服务，并支付相应的培训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培训服务的内容如下：

1．培训服务的目标：                                       。

2．培训服务的内容：                                       。
3．培训服务的方式：                         。

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培训服务工作：

1．培训服务地点：          安徽芜湖             ；
2．培训服务期限：                                  ；
3．培训服务进度：                         ；
4. 培训服务质量要求：                               ；

5．培训服务质量期限要求：   。

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培训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1）                              ；

2．提供工作条件：

（1）                                            ；

3．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合同生效即提供 。
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培训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培训服务费总额为：           。
2．培训服务费由甲方             （一次，或分期）支付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培训结束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账号为：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芜湖政务新区支行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永和路1号                                  

帐号：1307007019200176736                                      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无
2．涉密人员范围：无
3．保密期限：无
4．泄密责任：无
乙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无
2．涉密人员范围：无
3．保密期限：无
4．泄密责任：无
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15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1．无。

第七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培训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乙方完成培训服务工作的形式：                
培训服务地点：安徽芜湖                                
培训服务期限：         
培训服务进度：根据项目实施的进度同步服务              
培训服务质量要求：保证提供的培训服务满足项目的质量需求
2．培训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满足项目需求 

3．培训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按照完成项目的需求验收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安徽芜湖 
第八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及方法对乙方完成的培训成果进行验收： 项目完成后，甲方及时组织验收并签署验收报告。如甲方在接到乙方要求验收的通知后7内仍不组织验收、签署验收报告也不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
第九条  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培训服务内容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双方确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培训服务工作停滞、延误或失败的，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 / 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应当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2． / 方违反本合同第 十一 条约定，应当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3.甲方未按照双方约定支付费用的，每逾期一日，承担未付款项金额0.5%的违约金，超过20日仍未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已经支付的费用不再返还，并要求甲方支付合同金额20%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应足额赔偿。
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邮箱：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邮箱：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1．负责拓展培训的实施与完成； 

2．负责项目合作双方联络事宜；

3．负责项目合作期间的协商事宜。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

1．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

2．因甲乙双方共同认定的客观原因不可能完成的；

3．因甲乙双方共同认定项目的实施失去价值。
第十三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提交芜湖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1． /
第十五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经双方以 书面 方式确认后，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 /
第十六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
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 叁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壹 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印花税票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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